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闽环规〔2022〕1 号

福建省生态环境厅关于规范鳗鱼等淡水养殖

业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

各设区市生态环境局，平潭综合实验区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局：

近几年我省出现鳗鱼、牛蛙等淡水池塘养殖业从沿海向山

区、从下游向上游迅速转移的趋势，闽江、敖江、木兰溪等母

亲河上游地区新上大量鳗鱼、牛蛙等淡水池塘养殖项目，大量

污染物排放导致水质明显下降、优质水占比减少，并加重下游

水环境保护压力，影响下游群众用水安全。为坚决守住“环境

质量只能更好、不能变坏”底线，现就规范鳗鱼等淡水池塘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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殖项目污染防治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新（扩）建鳗鱼、牛蛙等淡水池塘养殖项目，应当符

合当地淡水水产养殖业发展规划及规划环评要求。

（一）各设区市生态环境部门应提请属地政府抓紧组织有

关行业主管部门，依法编制（或修订）并发布淡水水产养殖业

发展规划，科学划定水产养殖“三区”（禁止养殖区、限制养殖

区、养殖区）；同步开展规划环评并经设区市级生态环境部门审

查后，方可依据依法发布的规划和规划环评审查意见，进行新

（扩）建项目环评审批（备案）。

（二）规划及规划环评应当以县域为单位、以流域为单元，

统筹当地畜禽、水产等养殖产业，综合考虑流域的生活用水、

生态流量及工农业生产用水等，坚持“以水定产”，合理确定水

产养殖业发展规模、结构和布局。

（三）规划及规划环评应当坚持属地流域水体污染不加重、

水质类别不降低、出境断面和汇入上一级河流断面的污染物浓

度不增加的“三不”原则，合理控制养殖业发展规模。

（四）本通知发布之日起，仍在未经规划并通过规划环评

的区域内办理鳗鱼、牛蛙等淡水池塘养殖项目环评备案的，各

市、县（区）生态环境部门应组织查证，确有违法违规的，依

法认定其备案无效，相关结果应函告建设单位并向社会公开。

二、各市、县（区）生态环境部门要组织对本辖区鳗鱼、

牛蛙等淡水池塘养殖拟建、在建、已建项目进行全面排查梳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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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施分类整治。

（一）对未批先建项目，市、县（区）生态环境部门应依

法责令其停止建设、养殖活动；根据违法情节和危害后果，依

法处以罚款、责令恢复原状，并督促其限期完成整改。对违反

环保“三同时”制度，造成重大环境污染或者生态环境破坏的，

提请属地政府依法予以关闭。

（二）对淡水水产养殖业发展规划及规划环评依法发布前，

环评已审批（备案）的拟建、在建项目，设区市、平潭实验区

生态环境部门应当组织对其环评文件进行监督检查，围绕水环

境质量改善目标，在守住上述“三不”原则的同时，对标淡水

池塘养殖企业清洁生产一级水平、我省行业用水定额的先进值、

相关养殖技术规范的先进水平等要求，明确提出检查意见。对

不能满足上述要求的项目，原环评审批（备案）部门应将检查

结果及相关要求告知建设单位，依法依规实施整改。后续依据

依法发布的水产养殖业发展规划及规划环评意见，实施提升改

造或者退出。

（三）对已经环评审批（备案）并已建成投产，但未按《固

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》完成排污许可登记（核发）

的项目，市、县（区）生态环境部门应依法责令其停产整治、

处以罚款、依法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；情节严重的，提请属地

政府依法责令停业、关闭。

三、各市、县（区）生态环境部门应督促已建成投产的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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鱼、牛蛙等淡水池塘养殖项目，严格落实用排水量、污染物排

放量控制要求，减小或消除对纳污水域的影响。

（一）属地淡水水产养殖业发展规划及规划环评依法发布

后，已投产的鳗鱼、牛蛙等淡水池塘养殖项目，应当按照规划

及规划环评审查意见要求，实施提升改造或退出。

（二）鳗鱼、牛蛙等淡水池塘养殖项目应当规范建设排污

口，列入重点排污单位名录的，应依法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，

开展养殖尾水常规污染物和抗生素类污染物监测，安装排水量

和化学需氧量、氨氮、总氮、总磷等污染物在线监控设备并与

生态环境部门联网。

（三）淡水池塘养殖项目新水用量应当达到我省行业用水

定额的先进值，日水循环利用率应达到相关养殖规范的先进水

平，未达到要求的，应当督促其限期整改提升。

（四）鳗鱼、牛蛙等淡水池塘养殖项目的尾水不得排入地

表水Ⅰ、Ⅱ类水质功能区水域，排入Ⅲ类水域的应当执行不低

于《污水综合排放标准》表 4 一级排放标准，其中总磷浓度不

得超过0.5毫克/升。我省相应的淡水养殖尾水排放标准出台后，

应当严格执行。

（五）淡水池塘养殖项目产生的养殖污泥，应当规范脱水、

干化后进行处置或者资源化利用，不得向流域水体排放养殖污

泥或者利用排放尾水之机排放养殖污泥。选址相对集中的养殖

项目，经充分论证，可共建尾水集中处理设施，进一步减少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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染物排放，但污染防治责任不变。

（六）达不到上述要求的，市、县（区）生态环境部门应

当依法查处。

（七）鳗鱼、牛蛙等规模化淡水池塘养殖项目的经营者应

根据《环境保护税法》和《环境保护税法实施条例》，依法如实

向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并缴纳税款。各地生态环境部门应当

依法通过涉税信息共享平台向税务机关交送其排污许可、污染

物排放数据、环境违法和受行政处罚情况等环境保护相关信息

数据。

请各设区市生态环境局、平潭综合实验区自然资源与生态

环境局，于 11 月 30 日前将本辖区内的鳗鱼、牛蛙养殖项目排

查梳理情况和实施分类整治意见等随附表反馈省生态环境厅

（联系人：吴庆华，电话：0591-88367027）。

附件：鳗鱼等淡水养殖项目排查梳理、整治情况表

福建省生态环境厅

2022 年 10 月 21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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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鳗鱼等淡水养殖项目排查梳理、整治情况表

序号 1 2 ...... 填报说明

企

业

信

息

养殖场名称

县（市、区）

详细地址 详细到乡镇（街道）/村

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名字/电话

溪流/所在流域 排口所在溪流名称和流域名称

下游最近断面名称（国省控或

小流域）

环

保

手

续

环评批复（备案）文号 以最新批复（备案）文件为准

审批(备案）时间

是否符合规划或规划环评要求 填“是/否，未制定规划”

排污许可核发情况 重点/简化/登记

许可证（登记）编号

环保竣工验收情况 是/否

环保竣工时间

批复养殖水域面积(平方米)

批复养殖规模（吨/年）

批复尾水排放量（吨/年）

批复（备案）尾水执行标准名

称与等级

目前总磷执行标准数值

（毫克/升）

其他执行指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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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

际

情

况

当前养殖情况 在产/在建/拟建/停产

实际投产时间

实际养殖池面积(平方米)

实际养殖量（吨）

日取水量（吨/天）
有取水许可证的按证填报，无证

的按实际填报

年排水量（万吨/年）

日排水量（吨/天）

日回用水量（吨/天）

日水循环利用率

污泥处置模式

*2020 年以来行政处罚情况

梳

理

排

查

情

况

所在流域区域是否有养殖规划

并完成规划环评审查

规划是否能守住“三不”原则

项目是否存在未批先建等违法

行为的

项目是否达到清洁生产一级水

平

是否纳入重点排污单位名录监

管

是否按要求安装在线监控并与

生态环境部门联网
包含在线监测项目

是否按要求开展监测 包含监测项目

养殖规模、养殖水域是否超出

项目批复量

尾水排放量是否超出环评批复

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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尾水浓度是否达到排放标准
总磷浓度执行大于0.5毫克/升的

请注明

是否依法办理纳税申报

是否需要整改

整改措施

包含不限于：达到要求、提升改

造、限制生产、撤销行政许可、

关停、搬迁、退出等

整改时限

整改进展 至 11月底的进展

福建省生态环境厅办公室 2022 年 10 月 24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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